遏制儿童娱乐事故频发需立法“锻剑”与司法“亮剑”
                     余孝安/文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室内娱乐场所以及商场、景区度假酒店内都开设了淘气堡、弹力蹦床等儿童娱乐项目，然而一些设施却暗藏安全隐患，相应监管同样陷入“盲区”，导致安全事故频发(新华社济南6月2日电)。
儿童娱乐事故频发的原因分析.一些相关的娱乐场所本身在设施设备上暗藏安全隐患及保护措施不力导致，并且通过霸王条款将事故发生的风险责任转嫁给监护人，监管部门又因法律盲区，难以作为，事故发生后，官司打到法院，因当事人举证难，法官法律适用难，以至于获赔难，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导致儿童娱乐事故频发。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通过立法和司法部门填补法律漏洞，才能在根本上强化对儿童权益彻底保护，遏制事故发生。
[bookmark: _GoBack]目前现有法律存在的问题。从《侵权责任法》92个法律条文上看，并没有将儿童娱乐场所下儿童受到侵害，作为特殊情况对待，仅仅将其规定在第三十七条中，与成年人的保护没有区别，且娱乐场所承担的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责任及第三人侵害的补充赔偿责任，对于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规定，举证责任在受害人，也就是儿童方或者监护人，加上娱乐场所的商家预先通过霸王条款，将安全保护转嫁给了监护人，且从形式上进行了“警示”提醒包装，受害人很难获得这些娱乐场所本身存在安全隐患的过错事实，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这样的结果是，商家在发生事故后，通过优势地位，隐瞒隐患事实或者制造虚假证据，造成儿童在娱乐场所受到损害，难以获得司法救济，规避法律责任，结果是儿童在娱乐场所受到侵害，不能或者很少获得赔偿。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填补法律疏漏。
漏洞填补的建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从该条可以看出，我国《侵权责任法》强化了儿童在教育机构受教期间的儿童权益保护，作为教育机构而言，本身属于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或者事业单位，都通过举证责任倒置规定，进行强化保护，减轻受害人举证责任负担，可对于从事商业化娱乐场所或者附带有商业性质的宾馆、商场的娱乐场所却没有这样的规定，缺乏对儿童权益的根本保护，不能不说是立法者的立法疏漏，或者预估不足，导致法律的正义考量不足，因为商业场所的优势地位比教育机构更为明显，赔偿能力更强，与证据的距离更近，更应当承担举证的义务，因此法律应当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娱乐场所，适用过错推定或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才能达到娱乐场所对儿童安全保障的根本目的。由此笔者建议立法机构在修改《侵权责任法》时，将第38条修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在幼儿园……商业性娱乐场所学习、生活娱乐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幼儿园……商业性娱乐场所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安全保障义务的不承担责任”。在未修改之前最高法院可通过司法解释，将尽到安全保障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商业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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